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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华

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水泥”、“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

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

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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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AXIN CEMENT CO., 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新水泥”）2012 年公

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15 号”文核准。发行人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33.5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首期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发行完毕。2012 

年 5 月 17 日至 2012 年 5 月 21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 亿元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本

期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5 年期品种简称为“12 华新 01”，代码为 122146；7 年

期品种简称为“12 华新 02”，代码为 122147。  

3. 发行及存续规模：人民币 20 亿元，其中 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7

年期品种为 10 亿元。5 年期品种存续规模为 0 亿元，7 年期为 1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

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5.35%，7 年期品

种票面利率为 5.65%。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分为 5 年期和 7 年期两个品种。其中，5 年期品

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7 年期品种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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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

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 起息日：2012 年 5 月 17 日。 

10. 付息日期：（1）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

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

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11. 兑付日期：（1）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 5 月 17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息）；（2）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5 月 17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息）。  

12.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13.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

证评”）为本期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构，发行时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2018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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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证评上调发行人主体评级至 AAA，将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上调为

AAA。 

15.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

将于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

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中诚信证评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6. 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新水泥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  

17.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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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经原湖北省体改委鄂改[1992]60 号文批准，由原华新水泥厂等八家

企业为主要发起人，以社会募集方式于 1993 年 11 月 30 日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各发起人的出资折合总股本数为 9,227.24 万股，合计人民币 9,227.24

万元。 

经湖北省政府鄂政函[1993]53 号文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3]63号文

批准，发行人于 1993 年 11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472.76 万股，公

开募股后华新水泥总股本为 13,700 万股。1994 年 1 月，除内部职工股之外的社

会个人股 3,600 万股在上证所上市。 

1994 年 4 月 8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华新水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转增后华新水泥总股本变更为

16,440 万股，其中国家股 9,152.688 万股，境内法人股 2,487.312 万股，流通股

4,320 万股（“流通 A 股”），内部职工股 480 万股。1994 年 7 月，480 万股内部

职工股在上证所上市，至此，华新水泥流通 A 股变更为 4,800 万股。 

1994 年 11 月 26 日，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沪证办[1994]133 号文批准，

华新水泥公开发行 B 股 8,700 万股，于 1994 年 12 月 9 日在上证所上市交易。

该次发行以后，华新水泥总股本变更为 25,140 万股，其中国家股 9,152.688 万

股，境内法人股 2,487.312 万股，流通 A 股 4,800 万股，流通 B 股 8,700 万股。 

1999 年 3 月 2 日，经中国证监会[1999]1 号文批准，华新水泥向 Holchin B.V.

定向增资发行 B 股 7,700 万股，并于 1999 年 3 月 12 日在上证所上市交易。该

次发行以后，华新水泥总股本变更为 32,840 万股，其中国家股 9,152.688 万股，

境内法人股 2,487.312 万股，流通 A 股 4,800 万股，流通 B 股 16,400 万股。 

2005 年 9 月，根据湖北省及黄石市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复和公司股东大会的

批准，华新水泥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2005 年 12 月 16 日，华新水泥召开了 A

股市场相关股东现场会议，审议通过了华新水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

股东通过向流通A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的方式获得其所持股份在A股市场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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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权，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 A 股获赠 3 股股份。华新水泥于 2005

年 12 月 28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A 股股票于 2005 年 12 月 29 日恢复交

易，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该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华新水泥的总股本为

32,840 万股，其中国家股 7,925.0648 万股，境内法人股 2,274.9352 万股，流通

A 股 6,240 万股，流通 B 股 16,400 万股。 

2008 年 1 月 7 日，华新水泥取得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08]22 号的《关

于核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向外国战略投资者

Holchin B.V.定向发行 7,5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08]015 号验资报告。2008

年 2 月 4 日，华新水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权登记手续。 

2011 年 8 月 15 日，华新水泥取得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1]1299 号《关

于核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完

成非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28,099,928 股。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1）第 32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

到账。2011 年 11 月 8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2014 年 6 月，华新水泥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935,299,928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转出资本公积金 561,179,957 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96,479,885 股。 

2014 年 7 月 15 日，华新水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与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与授予数量分别调整

为 9.06 元和 4,366,240 份；第一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同意激励对象行权，可行

权激励对象 15 名，对应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1,091,560 份。2015 年 7 月，部

分激励对象就第一期股权激励行权，行权股份数为 1,091,440 股，行权价格为

9.06 元，共计增加股本 1,091,440 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97,571,325 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新水泥总股本为 1,497,571,325 股，其中境内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为 972,771,325 股；境内发行人民币外资股（B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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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800,000 股。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同比增速增加 0.2 个百分点；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7.2%，增速低于去年同期 0.9 个百分点，但全

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19%，高于去年同期 1.6 个百分点。 

经济增速的提升及基建投资持续保持高增长,保障了水泥需求的平稳，2017

年中国水泥产量 23.16 亿吨，仍处高位平台期。在国家加大大气污染防治、环

保督查和矿山合规整治力度、扩大错峰生产区域等政策措施的影响下，水泥价

格在恢复后继续上涨，2017 年水泥行业实现收入 9,149 亿元，同比增长 17.89%，

利润总额 877 亿元，同比增长 94.41%。 

2017 年，发行人实现水泥和熟料销售总量 6,871.6 万吨，同比增长 30.4%；

销售骨料 1,152.6 万吨，同比增长 53.8%；环保业务处置总量 181.6 万吨，同比

增长 21%；商品混凝土实现销量 319.3 万方，同比增长 11.4%。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208.89 亿元，同比增长 54.44%；实现利润总额 28.1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78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48.46%和 359.72%。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30,499,323,197 27,426,749,410 11.20 

负债总额 17,343,752,065 16,053,051,983 8.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899,804,274 9,994,864,233 19.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55,571,132 11,373,697,427 15.67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304.99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20%；负债总额为 173.44 亿元，较年初增加 8.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119.00 亿元，较年初增加 19.0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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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0,889,291,990 13,525,759,490 54.44 

营业利润 2,579,502,935 684,886,829 276.63 

利润总额 2,812,034,511 806,995,484 248.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77,640,568 451,940,413 359.72 

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208.8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4.44%；营

业利润为 25.8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76.63%；利润总额为 28.12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 248.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78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359.72%。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原因为：一是受益于国家加强环境保护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引致的供求变化，公司主导产品水泥及熟料的价格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单位产品盈利能力提升；二是报告期内公司合并了

并购的原拉法基中国水泥有限公司云南、贵州、重庆工厂的财务报表，企业规

模扩大，且被并购工厂业绩大幅改善；三是报告期内公司骨料和环保等新业务

的业绩大幅改善。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4,076,048 3,096,150,887 26.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4,307,187 -2,004,536,441 18.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9,485,781 679,952,145 -447.01 

2017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9.04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26.09%；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34 亿元，较上年同

期净流出减少 18.47%；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3.59 亿元，上

年同期表现为净流入，主要是因为 2016 年发行 12 亿元公司债券，2017 年无直

接融资。 

4、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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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说明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4,939,292,252 3,024,500,833 63.31 

供给侧改革所

致价格上涨、经

营规模扩大及

新业绩改善 

流动比率  0.95 0.76 25 - 

速动比率  0.77 0.64 20.31 - 

资产负债率  57 59 -2 -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8 0.19 47.37 

供给侧改革所

致价格上涨、经

营规模扩大及

新业绩改善 

利息保障倍数  6.01 2.5 140.4 

供给侧改革所

致价格上涨、经

营规模扩大及

新业绩改善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89 5.79 53.54 

供给侧改革所

致价格上涨、经

营规模扩大及

新业绩改善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8.16 7.53 8.37 -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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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15 号文批准，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至 2012 年 5 月 21 日公开发行了首期人民币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19.88亿元，

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大信验字[2012]第 2-0030

号的验证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2年 5月 15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 5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

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 50%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于 2012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底之间陆续

使用 10 亿元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商业银行贷款，并使用 9.88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水泥、混凝土骨料及环保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本期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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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期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12 华新 01）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12 华新 02）的付

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5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投资者可选择在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

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2017 年 5 月 17 日为本期债

券 7 年期品种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回售金额为 0 元。 

发行人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向截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登记在册的“12 华新

01”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期间的债券利

息及本期债券的本金，“12 华新 01”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摘牌。 

发行人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向截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登记在册的“12 华新

02”债权人支付了自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期间的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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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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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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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

信证评”）。中诚信证评于 2012 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华新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

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

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

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

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

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

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

发行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

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

级结果。  

2015 年 4 月 22 日，中诚信证评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

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跟踪评级报告（2015）》。该报告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上调为 AA+，评级

展望稳定；本期债项信用等级上调为 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出具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维持华新水泥主体信用等级 AA+，

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上调华新水泥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上调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A。 

中诚信证评将于近期出具最新一期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

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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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由于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负责人贺德勇先生已离职，负责处理公司债券

相关事务负责人变更为黄开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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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情况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方 

担保

方与

上市

公司

的关

系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发生

日期

(协议

签署

日) 

担保 

起始

日 

担保 

到期

日 

担保

类型 

担保

是否

已经

履行

完毕 

担

保

是

否

逾

期 

担

保

逾

期

金

额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关联 

关系 

华新水泥

(西藏)有

限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西藏日喀

则高新雪

莲水泥有

限公司 

102,700,000 

2014

年2月

28日 

2014

年2月

28日 

2022

年2月

27日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0 是 是 

其他

关联

人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40,800,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102,70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427,552,111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2,365,600,769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2,468,300,769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20.74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D）  1,047,113,712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1,047,113,712 

注：子公司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对西藏日喀则高新雪莲水泥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130,000,000 元，

此处按照发行人对子公司持股比例计算列示。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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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诉讼(仲

裁)涉及金

额 

诉讼

(仲裁)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及金

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

执行情

况 

华新水泥

股份有限

公司 

天行集团

有 限 公

司、永康

市天一搪

瓷制品有

限公司、

浙江恒泰

铝业有限

公司、武

义华欧家

具有限公

司、徐伟

强先生、

刘礼国先

生、徐联

胜先生、

林宽德先

生、刘明

燕女士、

程东庆先

生、徐联

盟先生、

孙富松先

生、李元

洪先生等

四川广汉

三星堆水

泥有限公

司股东及

应天行先

生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2 年半

年度报告》、2014

年 6 月 13 日《华

新水泥关于四川

广汉三星堆水泥

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诉讼一审判决

情况的公告》 

6,000 否 

2015 年 2 月 25 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已作出二审判决。 

应诉方四川

广汉三星堆

水泥有限公

司等股东双

倍返还定金

6000 万元，

应天行先生

对三星堆股

东前述返还

责任承担连

带责任。 

本 公 司

申 请 执

行后，德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继

续 冻 结

了 被 执

行 人 所

持 有 的

三 星 堆

公 司

100% 股

权。因西

南 水 泥

有 限 公

司 对 股

权 提 出

执 行 异

议之诉，

目 前 法

院 正 在

审 理 之

中，2015

年 12

月，德阳

中 院 以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未结、三

星 堆 公

司 100%

股 权 不

具 备 执

行 条 件

为由，裁

定 终 结

执 行 程

序；并告

知 在 具

备 执 行

条件时，

本 公 司

可 凭 裁

定 书 向

法 院 申

请 执 行

并 不 受

申 请 执

行 期 间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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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诉讼(仲

裁)涉及金

额 

诉讼

(仲裁)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及金

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

执行情

况 

湖北国新

置业有限

公司 

华新混凝

土（武汉）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3 年年

度报告》 

3,638.17 否 

2016年4月29日，湖

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2012）

鄂武汉中民商初字

第 00332 号民事判

决，判决应诉方向起

诉方赔偿直接损失

加 固 工 程 款

16,671,239.27元，相

关 检 测 和 设 计 费

543,400元，间接损

失租金收益 500 万

元。起诉方向应诉方

偿 付 所 欠 的 货 款

4,963,525元及逾期

付 款 资 金 占 用 费

744,396.16元，以及

从2013年1月1日起

至货款本金支付完

毕之日止、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罚息利率计算的逾

期付款资金占用费

用。  

应诉方不服一审判

决，向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湖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16日开

庭审理，审理后以原

审认定事实不清为

由发回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重审。目前

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华新混凝

土（武汉）

有限公司 

湖北国新

置业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3 年年

度报告》 

490 否 同上   

北方重工

集团有限

公司 

华新水泥

（恩平）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3 年年

度报告》 

25,850.78 否 

2015 年 8 月，江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起诉方

不服判决，提起上

诉。2016 年 10 月 31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2015）粤

高 法 民 二 终 字 第

1082 号民事裁定，

以原审认定事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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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诉讼(仲

裁)涉及金

额 

诉讼

(仲裁)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及金

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

执行情

况 

清为由，撤销广东省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民事判决，发

回广东省江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重审。目

前案件正在审理之

中。 

江苏火花

钢结构集

团有限公

司 

华新水泥

（恩平）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4 年年

度报告》 

494.97 否 

报告期内恩平市人

民法院已进行了第

三次开庭审理。目前

案件尚未判决。 

  

华新混凝

土襄阳有

限公司 

襄阳建山

科技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应诉方因陆续从

起诉方借支往来

款，到 2015 年 6

月 仍 欠 款

24,773,864.31 元

未能偿还，起诉

方于 2015 年 7 月

起诉。 

2,477.39 否 

2017 年 5 月襄阳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驳回起诉方诉

讼请求。起诉方提起

上诉，2018 年 2 月，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撤销一审判

决，并发回一审法院

重新审判。 

  

华新混凝

土襄阳有

限公司 

襄阳建山

科技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起诉方前期运作

期间，因与运输

提供方在柴油购

买 使 用 上 有 纠

纷，法院判决起

诉方向供油方偿

还油款；同时在

生 效 判 决 发 出

前，应诉方承诺

若起诉方承担责

任，则由应诉方

承担。法院判决

后，从起诉方划

款 240 万元，起

诉方要求应诉方

兑现承诺，支付

款项，并于 2015

年 12 月起诉。 

240 否 

2016 年 3 月第一次

开庭。目前案件尚未

判决。 

  

襄阳建山

科技有限

公司 

华新混凝

土襄阳有

限公司 

 民事诉讼 

起诉方于 2012 年

3 月、5 月分别向

案外人借款 1000

万元，以案外人

与应诉方之间有

资产转让关系为

由，要求应诉方

承担该 1000 万

元，协商无果，

起诉方于 2015 年

6 月起诉。 

1,000 否 

2018 年 1 月，襄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作出裁

定，裁定按起诉方撤

回起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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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诉讼(仲

裁)涉及金

额 

诉讼

(仲裁)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及金

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

执行情

况 

襄阳建山

科技有限

公司 

华新混凝

土（武汉）

有 限 公

司，襄阳

兴士达塑

胶有限公

司，刘建

山先生，

华新混凝

土襄阳有

限公司 

 民事诉讼 注 1 1,091.3 否 

2015 年 9 月第一次

开庭。目前案件尚未

判决 

  

襄阳兴士

达塑胶有

限公司 

华新混凝

土（武汉）

有 限 公

司，襄阳

建山科技

有 限 公

司，刘建

山先生，

华新混凝

土襄阳有

限公司 

 民事诉讼  

案件情况同注 1。

起诉方要求将分

红 款 变 更 为

14,217,000 元  

1,421.7  否  该案尚未开庭    

刘建山先

生 

华新混凝

土（武汉）

有 限 公

司，襄阳

建山科技

有 限 公

司，襄阳

兴士达塑

胶有限公

司，华新

混凝土襄

阳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案件情况同注 1。

起诉方诉讼请求

为撤销放弃奖励

条款 

 否 

起诉方于 2017 年 12

月提出撤诉申请。

2018 年 1 月，襄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裁定准

许起诉方撤回起诉。 

  

注 1：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因陆续从华新混凝土襄阳有限公司借支往来款，为偿还款项，襄阳建山

科技有限公司与华新混凝土（武汉）有限公司、襄阳兴士达塑胶有限公司、刘建山先生经多次协商，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签订《股权转让及往来款冲抵协议》，约定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襄阳兴士达塑胶有

限公司将所持有华新混凝土襄阳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华新混凝土（武汉）有限公司，并以股权转让款

冲抵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欠华新混凝土襄阳有限公司往来款；同时约定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及襄阳

兴士达塑胶有限公司的分红、刘建山先生依合资协议的奖励等亦作为还款来源。在对分红、奖励方面经

多次协商，约定总额 1000 万元，为有效使用资金，并约定为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分红款 435 万元、襄

阳兴士达塑胶有限公司分红款 565 万元、刘建山先生放弃奖励。但之后，刘建山先生反悔，并提起诉讼。

其中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将分红款变更为 109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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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

变动。 

四、其他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2017 年，发行人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

的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